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2200 2022 年 9 月 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688357 证券简称：建龙微纳 公告编号：2022-069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洛阳建龙
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公司因
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广发证券”）担任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并与广发证券签署了《洛阳建龙微纳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承销暨保荐协议》，由广发证券负责本次发行的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与原保荐
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中天国富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广发证券承接。 鉴于公司保
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广发证券分别与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偃师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出具的《关于

同意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017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46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3.2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2,582.88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等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5,591.08 万元（不
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6,991.80 万元。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9]第 01540006 号《验资报告》予以
确认。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347 号），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1,235,039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3,999,926.12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
发行费用人民币 4,038,899.5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9,961,026.53 元。 2022 年 3 月 4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B10048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和账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广发证券分别与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
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偃师支行完成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行 账号 专户余额 用途/项目名称

1
洛阳建龙微纳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偃师支行 1705027029200214292 46.64 吸附材料产业园改扩建项

目（一期 ）

2
洛阳建龙微纳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偃师支行 1705027029200070172 544.19 吸附材料产业园项目 （三

期 ）

3
洛阳建龙微纳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分行 77330188000443124 158.66

年 产 富 氧 分 子 筛 4500 吨
项目 、5000 吨 活性氧 化铝
生产线建设项目 、 成品仓
库仓储智能化改造项目

4
洛阳建龙微纳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13210078801400001322 141.81 超募资金项目

5
洛阳建龙微纳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分行 379900052310903 3,541.27 吸附材料产业园改扩建项

目（一期 ）

6
洛阳建龙微纳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分行 410301010100100802 33.37 技术创新中心建设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偃师支行
丙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
公司（“甲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简称“乙方”）及保荐机构（简称“丙方”）签订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乙方对该账户下全部资金进行监

管，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
金，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
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甲方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甲方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妥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据、银行划款凭证、公司记账凭证等内
容）。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鑫、戴宁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
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5、乙方按月（每月 5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按孰低原则确定），甲方、乙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甲方
应尽快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应当自本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内与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
行及丙方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新的协议签订后 2 个交易日内报告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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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对外捐赠概述
2022 年 9 月 5 日在四川省发生 6.8 级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受灾程度深、波及范围广，

对灾区群众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 为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共渡难关，践行社会责任，洛阳建龙
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洛阳市慈善总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地震紧急救援，过渡安置以及灾后重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捐赠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捐赠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本次捐赠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捐赠用于地震紧急救援，过渡安置以及灾后重建工作，符合公司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的要求，本次对外捐赠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
响，亦不会对投资者利益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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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注
销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迈得医疗”）于近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

议，同意注销玉环聚骅自动化设备零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环聚骅公司”）。 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定，本次注销子公司玉环聚骅公司的事
项在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注销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玉环聚骅自动化设备零件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林军华

成立日期 2014 年 01 月 24 日

住所 玉环市滨港工业城

经营范围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零件、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销售 ；工业设计 ；货物进出口 、技
术进出口 。

股东构成 公司持有玉环聚骅公司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335,146.82 593,776.16
净资产 -828,476.02 -22,090.82
负债 2,163,622.84 615,866.98
指标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6 月（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4,598,865.96 2,158,346.75
净利润 919,430.07 806,385.20

三、注销子公司的原因
玉环聚骅公司近三年经营收益占公司近三年经营收益的比重较小，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营业收入

迈得医疗 209,549,529.62 263,168,423.81 315,525,810.78
玉环聚骅公司 5,183,854.23 10,399,117.83 4,598,865.96
占比 2.47% 3.95% 1.46%

净利润

迈得医疗 46,752,090.63 59,071,883.19 64,479,103.03
玉环聚骅公司 148,772.68 -3,414,020.18 919,430.07
占比 0.32% -5.78% 1.43%

注：表中迈得医疗的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公司基于整体发展规划和经营计划，根据战略定位和实际经营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对子公司

的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拟注销全资子公司玉环聚骅公司。
四、注销子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注销后，玉环聚骅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相应变化，但

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影响。 玉环聚骅公司业务占比较小，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持

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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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09 月 19 日(星期一) 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
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
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9 月 09 日(星期五) 至 09 月 16 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maiderchina.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08 月 30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
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 2022 年 09 月 19 日下午 16:00-17:00 举行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09 月 19 日下午 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林军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林栋先生
财务总监：林君辉先生
独立董事：张颖辉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09 月 19 日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9 月 09 日(星期五) 至 09 月 16 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q@maiderchin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6-87356888
邮箱：zq@maider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2-050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海南橡胶 2022 年橡胶收入

保险项目保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橡胶”）与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了《海南橡
胶 2022 年橡胶收入保险项目保险协议》（以下简称“保险协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投保人、被保险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主承保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丙方（共保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乙方和丙方均简称“保险人”。
二、协议主要条款
三方本着自愿、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决定就甲方将所拥有的天然橡胶

树生产的天然橡胶干胶向乙方投保橡胶收入保险及相关保险服务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一）保险期间：2022 年 8 月 13 日零时起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二十四时止。
（二）保险标的：“天然橡胶树生产的天然橡胶干胶”为本保险协议的保险标的，有效开割橡胶

树 30,054,795 株。
（三）保险责任范围：
1、在保险期间内，天然橡胶树因遭受下列灾害直接导致天然橡胶树灭失、停割或休割期间的

减产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协议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1）风力 10 级（含）以上热带气旋及其引发的洪水、泥石流、滑坡或山崩；
（2）寒害、旱灾；
（3）病虫害。
2、在保险期间内的每一个自然日，当保险橡胶实际价格与基差乘以基差调整系数的差额小于

约定价格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协议的约定负责补偿。
（四）保险费：人民币 149,456,484.58 元。
根据《2021 年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规定，公司承担本保险单总保险费的 60%，即人

民币 89,673,890.75 元，其余 40%的保险费由海南省财政补贴，即人民币 59,782,593.83 元。 财政补
贴部分保费由保险人负责向海南省财政厅申请拨付。

（五）赔偿标准：保险橡胶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按下列方式计算赔偿：
1、产量损失部分
（1）因 10 级（含）以上热带气旋及其引发的洪水、泥石流、滑坡或山崩，造成保险橡胶产量损失

的：
赔偿金额＝保险橡胶约定价格×单株损失产量×损失株数×（1-绝对免赔率）
单次事故绝对免赔率为 15%。
（2）因寒害、旱灾、病虫害引起休割，造成保险橡胶产量损失的：
赔偿金额＝保险橡胶约定价格×单株损失产量×损失株数×（1-绝对免赔率）
单次事故绝对免赔率为 15%

（3）因寒害、旱灾、病虫害造成当年无产量（含停割）的：
赔偿金额＝保险橡胶约定价格×单株损失产量×损失株数×（1-绝对免赔率）
单次事故绝对免赔率为 15%
（4）在由上述灾害引起的产量减产理赔理算中，年均开割天数 220 天以保单起始日计算。
2、价格损失部分
当保险橡胶实际价格与基差乘以基差调整系数的差额小于约定价格时，保险人按以下方式按

月进行赔偿：
日赔偿金额＝【保险橡胶约定价格-实际价格+（基差×基差调整系数）】×当日实际产量
月赔款金额＝当月每日赔款金额之和
（1）约定价格为 16,000 元/吨，实际价格以 18,500 元/吨为限。 当实际价格高于 18,500 元/吨时，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实际价格（元/公斤）=保险期间内保单约定的上海期货交易所天然橡胶干胶合约当日收盘价。

如遇节假日，实际价格约定为节假日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结算价。
（2）基差结合期货市场与当地田头收购历史差异水平确定为 2,500 元/吨。
（3）当月基差调整系数根据上月每日实际价格平均值区间确定。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保险协议涉及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能够减少因天然橡胶价格下跌对公司造成的影响，有利于

稳定公司橡胶主营业务的发展，若正常履行，对公司当期业绩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保险协议的履行
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亦不存在对交易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四、风险分析
保险协议已对保险标的、保险责任、金额、赔偿处理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各方均有履约能

力，但仍存在因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协议履行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2-049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橡胶收入保险赔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的《海南橡胶 2021 年橡胶
收入保险项目保险协议》约定，2022 年 4-5 月期间因病虫害触发保险赔付条件，经三方查勘定损，
确定保险赔付金额为 20,181,094.40 元。 近日，公司已收到上述赔付款项，会计核算计入其他收益。
具体会计处理最终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2-103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 年 8 月，基于原已签署的担保协议已到期（总金额共计人民币 120,000.00 万元），为保

证相关业务正常开展，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分别与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渣打银行）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续签了部分担保协议。 被担保人为珠
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合成）、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北江制药）、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福兴）、丽珠集团（宁夏）制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制药）、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医药贸易）、焦作
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合成）、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光大）、丽
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以下简称：丽珠制药厂）、古田福兴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田福兴）及珠海
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担保期限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
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续签协议的担保总金额为人民
币 170,000.00 万元。

●被担保人均为丽珠集团全资或控股附属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上述丽珠单抗、新北江制药、福州福兴、宁夏制药及古田福兴存在

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10 月 26 日，本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丽珠集团为其控股子

公司丽珠单抗提供三年持续融资担保及公司为其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丽珠集团与丽珠单抗
签订《2022 持续担保支持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未来三年期间，丽珠集团每年度为丽珠单抗向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3.5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并同意本公司为丽珠集团就担保服务交易
按健康元在丽珠单抗的股权比例承诺提供反担保，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同
时同意本公司董事会授权法人或其授权人就此反担保事项签署相关文件， 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该项议案已经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为其控股子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及公司为其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临 2021-128） 及《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临
2021-133）；

2022 年 3 月 29 日，本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授信融资及为
下属子公司等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共计 254.7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 并同意本公司为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深
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等全资、控股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93.4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同意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人代表
或其授权人就公司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签署有关文件， 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该项议案已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授信融资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临 2022-031）及《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临 2022-051）。

（二）本月新签订担保协议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8 月，基于部分签署的担保协议已到期，为保证相关业务的正常开展，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丽珠集团分别与渣打银行及民生银行续签了部分担保协议。 被担保人为丽珠合成、新北江制药、
福州福兴、宁夏制药、丽珠医药贸易、焦作合成、四川光大、丽珠制药厂、古田福兴及丽珠单抗，担保
期限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
三年止，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170,0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协
议金额

担保起
始日

担保到
期日

协议签订
银行

担保
类型

是否有
反担保

是否为 关
联方担保

丽珠集团

丽珠合成、 新北江制
药、福州福兴、宁夏制
药、丽珠医药贸易、焦
作合成 、四川光大、丽
珠制药厂、古田福兴

90,000 2017/8/22 2025/6/1 渣打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是 否

丽珠集团 丽珠医药贸易 20,000 2022/8/29 2023/8/28 民生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丽珠集团 丽珠制药厂 20,000 2022/8/29 2023/8/28 民生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丽珠集团 丽珠合成 20,000 2022/8/29 2023/8/28 民生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否 否

丽珠集团 丽珠单抗 20,000 2022/8/29 2023/8/28 民生银行 连带责任担保 是 否

合计 / 170,000 / / / / / /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丽珠集团实际为丽珠合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2,701.58 万元，实际为
新北江制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511.72 万元， 实际为福州福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740.10 万元，
实际为宁夏制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4,922.94 万元， 实际为丽珠医药贸易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793.35 万元，实际为焦作合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4,479.27 万元，实际为四川光大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 674.41 万元，实际为丽珠制药厂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93.83 万元，实际为丽珠古田福兴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 0.00 万元，实际为丽珠单抗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49,568.69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均为丽珠集团全资或控股附属公司，2022 年 8 月本公司及丽珠集团不存在向合营或

联营企业新增担保，不存在担保额度调剂的情况，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况。被担保方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及附件 2《被担保人一年及一
期财务数据》。

三、新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反担保情况
（一）新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丽珠集团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丽珠医药贸易、丽珠制药厂、丽珠合成、丽珠单抗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总金额：80,000.00 万元
（4）担保期限：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丽珠集团与渣打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丽珠合成、新北江制药、福州福兴、宁夏制药、丽珠医药贸易、焦作合成、四川光

大、丽珠制药厂、古田福兴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总金额：90,000.00 万元
（4）担保期限：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二）反担保情况：
1、丽珠单抗的另一股东———本公司已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丽珠单抗担保

责任范围内提供 33.07%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2、 新北江制药另一股东———珠海中汇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新北江制药股权

8.44%）已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新北江制药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8.44%的连带
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3、福州福兴另一股东———新北江制药（持有福州福兴股权 75%）已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
为丽珠集团在福州福兴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75%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
结束之日止；

4、宁夏制药的股东———新北江制药（持有宁夏制药股权 100%）已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
为丽珠集团在宁夏制药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100%的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
任结束之日止；

5、古田福兴另一股东———福州福兴（持有古田福兴股权 75%）已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
丽珠集团在古田福兴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 75%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
束之日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月续签担保协议主要基于部分签署的担保协议已到期及为保证相关业务正常开展，被担保

公司均为丽珠集团附属公司，当前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
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被担保公司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本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265,585.89 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

超 70%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83,764.25 万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及联营公司担保余
额为 81,821.64 万元 。 上述担保余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1,182,029.37 万元）的 22.47%：其中对本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 226,585.89
万元，对本公司联营企业金冠电力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 39,000.0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本公司联营企业金冠
电力亦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丽珠集团与民生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共 4 份；
2、丽珠集团与渣打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七日

附件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序
号

被 担 保
方名称

统 一 社 会 信
用代码

成 立 时
间 注册地址 主 要 办 公

地址
法 定 代
表人

注 册 资
本 经营范围

公司持股比
例 （%）
直接 间接

1 丽 珠 合
成

91440400617
499024L

1993/
09/09

珠海保税
区联峰路
22 号

珠 海 保 税
区 联 峰 路
22 号

郑滔
12,828
万 人 民
币

生产和 销 售 自 产 的 无 菌 原 料
药 、原料药 、医药制剂 、医药中
间体、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从
事上述产品同类商品的批发 、
零售（不设店铺 ）和进出口业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
及配额 、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原料
药、医药中间体 、化工产品的技
术服务、仓储租赁 。 （以上不涉
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44.8
0%

2 新 北 江
制药

91441800617
971683E

1993/
03/28

广东省清
远市人民
一路

广 东 省 清
远 市 人 民
一路

温军贤
23,988.
77 万人
民币

许可经营项目 ：药品的生产 （范
围详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生产许可证》），兽药的生产 （范
围详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
生产许可证》）；一般经营项目 ：
医药中间体的制造 ， 化工原料
及产品的制造，饲料添加剂 、食
品添加剂的制造 ， 经营本企业
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 医药相
关产品及健康相关产业产品的
研发 、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 、翻
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培训服
务 ，生产 、科研所需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
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39.0
4%

3 福 州 福
兴

91350100611
3030273

1989/
11/13

福建省福
州市福清
市江阴工
业集中区
南港大道
8 号

福 建 省 福
州 市 福 清
市 江 阴 工
业 集 中 区
南 港 大 道
8 号

王为民 4,170
万美元

药品、 原料药 、 医药制剂中间
体、 食品添加剂及医药生产用
的化工原材料 （不含易燃易爆
及化学危险品 ， 涉及许可经营
的凭许可证经营 ） 的生产 、批
发 、 零售 ； 药品生产技术的研
发 、服务 、转让 （以上经营范围
不含中药饮片的蒸 、炒 、灸 、煅
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
密处方产品的生产 ）。外文翻译
服务；医疗器械 、机械设备及零
配件 、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 ；厂
房、机械设备出租 。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40.4
8%

4 宁 夏 制
药

91640221574
877733M

2011/
08/17

宁夏平罗
工业园区
301 省 道
南侧头石
公路西侧

宁 夏 平 罗
工 业 园 区
301 省 道
南 侧 头 石
公路西侧

罗强
20,000
万 人 民
币

食品添加剂：L-苯丙氨酸 、精氨
酸 ； 辅酶 Q10； 卡那霉素的生
产、销售；兽药：盐霉素钠 、盐霉
素预混剂 、恩拉霉素 ；盐酸林可
霉素 、洛伐他汀 ；霉酚酸 、美伐
他汀的生产 、 销售 ； 货物进出
口 、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 ；
厂房 、设备租赁 。 （涉及许可证
的按照许可证核准范围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
部 门批准 后 方 可 开 展 经 营 活
动）

- 39.0
4%

5 丽 珠 医
药贸易

91440400192
5432526

1991/
06/21

珠海市金
湾区创业
北 路 38
号丽珠工
业园行政
大楼 5 楼
513、515、
516、517
室

珠 海 市 金
湾 区 创 业
北路 38 号
丽 珠 工 业
园 行 政 大
楼 5 楼
513、515、
516、517
室

陶德胜
6,000
万 人 民
币

中西药制剂及原料 、 医药中间
体等商品的进出口 （具体按省
经 贸 委 粤 经 贸 进 字 [1994]157
号文经营）；批发 ：中成药 、化学
原料药 、化学药制剂 、抗生素原
料药 、抗生素制剂 、生化药品 、
生物制品 （除疫苗 ）、蛋白同化
制剂、肽类激素 （许可证有效期
至 2024 年 8 月 15 日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44.8
0%

6 焦 作 合
成

91410800690
586036E

2009/
07/10

焦作市马
村区万方
工业园

焦 作 市 马
村 区 万 方
工业园

郑滔
7,000
万 人 民
币

生产和销售医药中间体 、 化工
产品 （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易制毒化学品 ）。 （以上范围
中凡涉及专项许可的项目 ，凭
许可证或有关批准文件生产经
营）

- 44.8
0%

7 四 川 光
大

91510100621
7025828

1993/
12/01

四川省成
都市彭州
市天彭镇
外 北 街
56 号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彭 州
市 天 彭 镇
外 北 街 56
号

蔡信福
14,900
万 人 民
币

生产中西药 、中西成药 ，研究 、
开发新产品 ；销售本公司产品 ；
批发保健品；中成药的生产 、技
术转让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
置审批的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核
准的经营范围经营 ， 未取得前
置许可证的不得经营 。 上述经
营范围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
品，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商品
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有关
部 门批 准 后 方 可 开 展 经 营 活
动）。

- 44.8
0%

8 丽 珠 制
药厂

91440400617
489061P

1989/
11/26

珠海市金
湾区创业
北 路 38
号

珠 海 市 金
湾 区 创 业
北路 38 号

徐晓
45,000
万 人 民
币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中药材 、中
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及其
制剂 、抗生素 、生化药品 、放射
性药品 、诊断药品 、医疗器械 、
卫生材料 、 生物制品 、 生化试
剂 、医药中间体 、保健食品 、基
因工程产品 、 化工原料 、 化妆
品 、 技术转让成果 、 吸入制剂
（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
別管理措施内容 ， 涉及法律法
规必须报经前置审批的 ， 凭前
置审批文件方可生产 、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
部 门批 准 后 方 可 开 展 经 营 活
动)

- 44.8
0%

9 古 田 福
兴

91350922779
625011K

1991/
08/21

古田县黄
田镇松峰
村

古 田 县 黄
田 镇 松 峰
村

王为民
2,670
万 人 民
币

原料药 （单硫酸卡那霉素 ）生
产； 非无菌原料药 （硫酸新霉
素）生产；中间体 （卡那霉素碱 ）
生产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41.5
6%

10 丽 珠 单
抗

91440400557
3482907

2010/
07/02

珠海市金
湾区创业
北 路 38
号单抗大
楼

珠 海 市 金
湾 区 创 业
北路 38 号
单抗大楼

朱保国
145,333
万 人 民
币

生物医药产品及抗体药物的技
术研究 、开发，从事上述产品的
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 并提
供相关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和
技术服务 （以上不涉及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
部 门批 准 后 方 可 开 展 经 营 活
动）

- 55.9
2%

附件 2：
被担保人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
号

被担保
方名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
计 ）

2021 年 度 （经 审
计）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6 月 （未

经审计 ）

资产总
额

负 债 总
额 净资产 营 业 收

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 业 收
入 净利润

1 丽珠合成 136,89
4.45

71,067.9
6

64,074.9
4

109,372.
33

28,247.2
5

166,073.8
0 81,357.54 82,633.7

4
66,585.8
4

18,558.8
0

2 新 北 江 制
药

350,24
0.51

152,225.
36

176,387.
54

206,421.
51

37,918.7
8

381,529.2
9

193,798.3
8

165,598.
56

124,194.
39

29,211.0
2

3 福州福兴 132,68
0.30

53,192.4
9

77,146.3
0

79,849.7
4

29,665.1
5

164,589.1
2 83,732.95 78,297.7

6
58,579.2
7

26,688.0
4

4 宁夏制药 134,10
5.05

106,131.
23

27,973.8
3

90,991.0
5 8,442.81 128,498.3

8 94,627.13 33,871.2
5

49,149.0
3 5,897.43

5 丽 珠 医 药
贸易

34,554.
83

25,663.5
4 8,891.29 51,338.0

7 31.79 42,392.44 32,634.12 9,758.33 21,837.1
1 867.04

6 焦作合成 29,789.
67

22,783.4
7 7,006.20 30,829.0

4 1,298.20 31,658.51 23,328.42 8,330.08 19,638.3
9 1,323.89

7 四川光大 135,12
9.17

25,795.3
3

109,333.
84

34,831.7
2 5,547.37 138,508.4

0 27,060.16 111,448.
24

15,255.9
7 2,114.40

8 丽 珠 制 药
厂

392,18
3.47

162,287.
76

229,895.
71

389,954.
92

62,740.6
8

407,398.7
6

165,855.8
0

241,542.
96

239,938.
02

71,646.6
0

9 古田福兴 13,260.
41 3,894.33 9,366.08 10,079.2

4 1,802.57 15,011.72 4,778.09 10,233.6
3 4,385.93 867.55

10 丽珠单抗 140,70
8.88

118,959.
10

21,749.7
9 4,318.32

-
34,706.4
4

152,792.1
7

152,612.5
9 179.58 698.54

-
22,552.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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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生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从事生猪养殖业务。 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规定，深交所鼓励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
务的上市公司每月通过临时公告形式披露相关业务销售情况，公司将参照指引相关规定执行。

一、2022 年 8 月份生猪销售情况
公司 2022 年 8 月销售生猪 94.28 万头，环比变动 0.05%，同比变动 20.92%；收入为 21.93 亿

元，环比变动 1.20%，同比变动 74.46%；商品猪销售均价 20.96 元/公斤，环比变动-0.62%，同比变
动 44.95%。 生猪销售收入同比上升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生猪销量上升，以及生猪价格大幅上涨。

月份

生猪销售数量 生猪销售收入 商品猪价格

（万头） （亿元） （元/公斤 ）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2021 年 8 月 77.97 587.56 12.57 134.89 14.46
2021 年 9 月 93.57 681.13 12.00 146.89 12.70
2021 年 10 月 119.09 800.22 13.32 160.21 11.34
2021 年 11 月 90.43 890.65 15.34 175.55 15.46
2021 年 12 月 107.16 997.81 15.34 190.89 14.66
2022 年 1 月 129.26 129.26 16.38 16.38 13.06
2022 年 2 月 97.73 226.99 11.03 27.41 11.39
2022 年 3 月 142.69 369.68 16.94 44.35 11.64
2022 年 4 月 112.66 482.34 16.04 60.39 12.69
2022 年 5 月 104.56 586.9 17.66 78.05 14.81
2022 年 6 月 97.92 684.82 17.65 95.7 15.97
2022 年 7 月 94.23 779.05 21.67 117.37 21.09
2022 年 8 月 94.28 873.33 21.93 139.30 20.96

二、特别提示
1、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生猪养殖与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2、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

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2-110
债券代码：127015,127049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希望转 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
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中的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 万元临时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 年 9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0）。

在使用期间内，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0.00 万元人民币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目
前，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上述募集资
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003040 证券简称：楚天龙 公告编号：2022-045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09 月 02 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及参会
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22 年 09 月 05 日在公司会议室通
过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毛芳样主持，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为 9 人，其中
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为 9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本公司《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监管要求，对于公司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

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应从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性
投资金额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根据上述监管要求及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需要，公司从本
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财务性投资相关的资金共 1,900 万元， 扣减财务性投资金额后拟发行可转
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4,100.00 万元（含本数），并就涉及金额的内容同步调整，其他信息
保持不变。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员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有关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财务性投资相关的资金后，就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预案》涉及募集资金总额的内容同步调整，其他信息保持不变。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公告编号：2022-047）。
（三）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财务性投资相关的资金后，就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涉及募集资金总额的内容同步调整，其他信息保持不变。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咨询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四）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财务性投资相关的资金后，就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涉及募集资金总额调整及测算指标的相关信息同步
更新。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三、 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9 月 07 日

证券代码：003040 证券简称：楚天龙 公告编号：2022-046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09 月 02 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及参会
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22 年 09 月 05 日在公司会议室通
过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太宾主持，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为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为 3 人，
其中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为 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的事项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调整和审议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监事会同意该调整事项。

（二）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财务性投资相关的资金后，并相应修订

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相关内容，修订后的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预案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同意该议案内容。

（三）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修订的《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监事会同意该议案内容。

（四）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修订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符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文件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该议案内容。

三、 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09 月 07 日

证券代码：002585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2-051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高管、董事减持预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5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潘建忠先生、邹兆云先生、葛林先生、孙化斌先生、杨淑侠女士、李平女士、陆敬权先生、朱小磊先生、丁炎

森先生、董事曹薇女士、财务总监邹雪梅女士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上述股东计划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减持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
一、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持有公司股份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潘建忠 副总经理 200,000 0.017%
邹兆云 副总经理 200,000 0.017%
葛 林 副总经理 200,000 0.017%
孙化斌 副总经理 200,000 0.017%
杨淑侠 副总经理 200,000 0.017%
曹 薇 董 事 201,962 0.017%
李 平 副总经理 200,000 0.017%
陆敬权 副总经理 200,000 0.017%
朱小磊 副总经理 200,000 0.017%
丁炎森 副总经理 200,000 0.017%
邹雪梅 财务总监 200,000 0.017%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姓名 计划减持股份数
量不超过 （股）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股份来源 减持原因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减持区间

潘建忠 50000 0.004%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邹兆云 50000 0.004%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葛 林 50000 0.004%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孙化斌 50000 0.004%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杨淑侠 50000 0.004%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曹 薇 50491 0.004%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李 平 50000 0.004%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陆敬权 50000 0.004%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朱小磊 50000 0.004%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丁炎森 50000 0.004%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邹雪梅 50000 0.004%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求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注：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处理。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以上股东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承诺: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以上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3、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以上股东将严格遵守董监高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潘建忠先生、邹兆云先生、葛林先生、孙化斌先生、杨淑侠女士、李平女士、陆敬权先生、朱小磊先生、丁炎森先生、曹薇女士、邹雪梅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